[bookmark: _Hlk50472445]亞東科技大學115年度教師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畫申請書
一、基本資料：	申請日期： 115年  月  日
	計  畫  名  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計 畫 主 持 人
	姓　名
	系別/職稱

	
	
	

	
	1.近三年新進教師
	否
是

	
	2.近三年是否申請政府單位 計畫
	否
是(請填表.四明細)

	共 同 主 持 人
	姓　名
	系別/職稱

	
	
	

	
	
	

	計 畫 期 間
	自民國 115 年 04 月 15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11月 30 日

	計畫歸屬領域
	自然司      工程司      生科司     人文司

	研究學門
	學　 門 　代 　碼
	學　   門    名    稱

	
	
	

	申請流程
	計畫主持人(簽章)→系主任→院長→研究發展處→研發長→召開審查會審查。

	結案報告
	請依亞東學報格式撰寫，須達4頁(含)以上，並與申請書內容有50%以上的差別。

	計畫主持人
	系主任
	學院院長
	研究發展處
	研發長

	
	
	
	
	



二、研究計畫摘要：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，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。
計畫中文摘要。(撰寫300-500字之間)



三、研究計畫內容（含計畫摘要至少4頁以上）
(1) 研究計畫之背景。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、研究原創性、重要性、預期影響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。如為連續性計畫應說明上年度研究進度。
(2) 研究方法、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。請分年列述：1.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及其創新性。2.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。3.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(若無可免)。
(3)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。1.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。2.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，預期可獲之訓練。3.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（如實務應用績效、期刊論文、研討會論文、專書、技術報告、專利或技術移轉等質與量之預期成果）。4.學術研究、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。(若無可免)


四、近三年申請政府單位計畫明細(補助與未獲補助均須填寫)
(一)獲補助執行之研究計畫明細

	計畫編號/名稱

	計畫內擔
任之工作
	起迄年月
	補助或委託機構
	執行情形
	經費總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(二)未獲補助之研究計畫明細
	計畫編號/名稱
	補助或委託機構
	起迄年月
	經費總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
五、預期研究成果導入課程之規劃
	開課系別
	課程名稱
	開課年級
	研究成果導入教學之說明

	
	
	
	

	
	
	
	


六、預期達成指標(本補助計畫必須於完成後1年內申請政府單位計畫)
1.□申請國科會計畫
2.□申請教育部計畫
3.□其他政府單位計畫(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七、經費預估表
· 學校補助款每案以3萬元為上限；支付與研究相關之費用，不支付人力費(助理費、工讀金)及設備費。
	會計科目
	項目
	數量
	單 價
	金   額
	經費使用說明

	業務費-
其他費用
	諮詢費
	
	
	
	每人次1,000~2,500元，需編列補充保費2.11%※本校教職員生不可支領

	
	補充保費
	
	
	
	

	
	材料費
	
	
	
	

	
	印刷費
	
	
	
	[不超過計畫總經費
之10%]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　計
	上限3萬元



【業務費編列之項目、單位、基準及注意事項，應依本計畫所列、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與基準表之規定辦理。】


